
税收、 财务、物价大检查

工作 已 全面 展开

自国务院关于开展1986年税收、财务、物 价 大检

查的《 通知 》 发出以 后 ， 全国各地区、各部 门积极行

动，认真贯彻，结 合各自的实际情况，提出 了 检 查重

点、要求和步骤 ，并明确了具体的政策界限。目前各

基层单位的检查工 作已全面展开，并已取得初 步成效。

据 了解，浙江省截至去 年 10 月 31日 ，查 出违纪金额

9，843万元 ，已入库6，737万元；广 东省截至去 年11月 15

日 ，自查出违纪金额1.6亿元，应补 交入库7，700万 元，

已补交入库4，400万元；吉林省截 至去年11月 15日 ，自

查出违纪金额4，500万元，应补交入 库3，600万 元，已

补交入库2，000万元。现将一些地区和部 门 的 大检查

情况介绍如下：

一、确定重点检查面。吉林省和化工部要 求 重点

检 查面应达 到50%；广 东、贵 州、黑 龙 江 等省，煤

炭、地矿、冶金等部和建材局、中国烟草总公 司 要求

达到40 %；安徽、江苏等省和中国石 化总 公 司要求不

低于三分之一。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共有直 管企

业22户 ， 准备重点检查20户。

二、确定检查重点和检查方法。不少地区 和部门

在这次 检查中主要检查违反财经纪律的行 为和经济犯

罪活动， 力求深透，知难而进，敢于碰硬 ，同 时 注意

保护企业和单位的合法利益。检查中重事 实 证据 ，看

不准的问题不轻易作结论。上海市粮食局结 合粮 食系

统的业务特点，注意检查有无利用粮食多种 价格并存

的情况套取国家财政补贴；有无未经批准擅自 搞 粮油

“平转议”、 “议转平”；有无 多领、多补 加价款和

提价补贴；有无压级压价收 购粮食、油料；有 无 抬级

抬价收 购 “人情粮” ，使国家蒙受损 失；有 无收 购票

证 ，以 票顶粮，套取差价，从中渔利；有无在 粮 油销

售中，不按政策规 定，多销平价粮油；有 无 内外勾结

套购国家平价粮油；在购销粮油等商品 中，有 无 将收

受的 “回扣”、 “佣金”、 “劳务费”等 列 入帐外，

进行滥发或私分等问题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政策界限，正确掌握处理原则。

上海市物价局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物价局的 有关政策界

限和 “实事求是，宽严适度”的精神，结合本地区的

具体情况，提出上海市物价大检查的重点 和 处理上需

要注意掌握的若干原则：

1.重点检查的方面：计划内物资转计划外 高价出

售的；平价商品 卖议价的；擅自扩大浮动 作价的商品

范围和提高浮动幅度的；冒充优质名牌 产品 ，擅 自加

价的；有意提前或推迟调价，错调、漏调品 种 和价格

的；以 零售价套购商品 ，就地加价销售 的；对有规 定

毛利率控制的商品 ，擅自超率经营的；短斤 缺 尺 ， 以

假充真，以 次 充好，偷工减料和超最高限 价销售的；

越权制订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。

2.必须从严处理的问题：借口 搞活经 济， 乘改革

之机，严重违反物价法规，损害国家和消费 者 利益 ，

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；政策上有明 确 规 定， 且 已

三令五申必须严格遵守而明知 故犯的；在这次 大 检查

中，有意隐瞒不报违法事实，甚至 刁 难、阻挠检查人

员检查 ，经重点检查出来的问题。

3.可以 从宽处理的问题：在改革中，由于 经 验不

足 而造成工 作失误，发生价格违法行 为 ，要 在明确是

非的前提下，贯彻以 教育为主，处理 为辅 的原 则 ， 帮

助 企业改进价格管理工作，对违反法规的超 价收 入，

作适当处理；在新旧 体制转换过程 中出现的新 情 况、

新问题如按旧 规定处理，不利于生产和流 通的，可酌

情处理；由于某些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， 企业 在规定

不够明确的情况下，发生价 格 违 法 行 为 的 ，从宽处

理；对在横向经济联合中 出现的价格违法行 为 ， 处理

时要充分听取被检查单位的意 见，必要时应与 被 处理

单位所在地的物价检查 部 门 协 调 处 理；对于认真自

查，积极配合物价检查部门工 作，提 供 资 料， 对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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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行 为 采取改 进措施 ，而企业经营又存在实 际 困难

的，可酌情处理。

四、继续搞好单位自查工作，防止走过场。有的

地区规 定，凡是超过自查期限， 而上级部门尚 未 派人

进行重点检查的企业和单位，仍可继续进行 自 查，查出

的违纪问题仍按 自查处理。没有进行自查或自 查 不彻

底的，都要认真补课，不留死 角。如广 州市、深圳市

的财税部门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发动群众 在财税

系统内部对财政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了 自 查。广 州

市税 务局三分局通过内查，补回 漏税和能 源 交通基金

65.96万元，已入库43.87万元。深圳市通过内 查，纠

正 短征，补回 税款12.27万元，查出漏征 漏管户175户，
追补税款42.32万元，清回 欠税131.6 万 元。针对内查

暴露 的 问 题，广 州市、深圳市财税部门及时整 顿征

管、改进作风、健全资料档案、加强发票 管理，指 定

老专管 员辅导新专管员，并制订了“税票每周 一 查、每

月一清、入库核对”的票审制度。

（本刊通讯 员）

法规介绍
财 政 部 颁 发

《国营金融、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》

本刊讯：为了加强金融、保险企业成本管理，财政部根据《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》 的规定，颁发了《国营

金融、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》 。全文如下：

第一条 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成本条例”）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 本实施细则中所称成本是指金融、保险企业在业务经营过程中支付的各项利息、保险赔款和费用。

关 于 实 施 范 围

第三条  下列实行独立核算的国营金融、保险企业，均执行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以下分支行（含省级行）；

二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；

三、其它银行和保险企业。

第四条  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和金融、保险企业开办的租赁公司，可以比照本实施细则制定具体施行办法，报

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执行。

第五条  银行、保险公司所属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，如印钞厂、造币厂、印刷厂、造 纸厂、金银饰品公司

等，分别执行《国营工业、交通运输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》 、《国营商业，外贸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》。
第六条  农村和城市信用社等集体金融企业成本管理办法，由各专业银行总行参照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

有关规定制定。

关 于 成 本 开 支 范 围

第七条  金融企业的下列费用开支列入成本：

一、按规定的利率支付给单位、个人和国外同业的存款利息；借用的信贷资金和银行之间以及银行内部资金

往来，按规定支付的利息（包括贴息）；

二，按规定支付的委托其它单位（包括银行）代办存款或其它金融业务的手续费；

三、按固定资产折旧条例的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；中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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